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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

商中法〔2022〕49 号

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
印发《关于执转破案件线上管理的指引》的

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法院，本院相关部门：

现将《关于执转破案件线上管理的指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2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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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执转破案件线上管理的指引
为推动破产审判信息化、法治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案件信息公开

的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一条 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可以通过登录破产案件

信息网，实名注册后申请预约立案并提交有关材料的电子文

档。

网上提交申请材料后，应根据人民法院的通知，在规定

时限内补充完善申请材料。

第二条 执行法院应将符合执转破条件的案件卷宗电子

化移送至破产受理法院立案部门，受移送法院立案部门形式

审查，认为符合移送条件的，应当自收到移送材料当日将案

件信息录入全国法院破产重整案件法官工作平台，以“破申”

作为案件类型代字编制案号登记立案，同时移送破产审判部

门进行实质审查。

第三条 破产审判部门应当在收到移送材料十日内作出

是否受理的裁定。裁定作出后，及时上传至全国法院破产重

整案件工作平台，并在三日内送达申请执行人、被执行人和

执行法院。执转破案件的受理时间以受移送法院作出受理裁

定之日为准。

第四条 人民法院对执转破案件流程节点以及公告、法

律文书等与破产程序有关的信息统一在破产重整信息网公

布。

第五条 人民法院以及破产管理人应当使用破产重整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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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网及时披露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破产程序有关信息。

第六条 人民法院、破产管理人在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

发布的公告具有法律效力。

第七条 破产案件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原则，以不公开为

例外，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信息均

应依法公开。

第八条 重整投资人可以通过破产重整信息网与破产管

理人互动交流。

第九条 重整投资人可以通过破产重整信息网实名注册

后申报债权，并提交有关证据的电子文档。

网上申报债权与其他形式申报债权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条 人民法院、破产管理人可以在破产重整信息网

召集债权人会议并表决有关事项，网上投票形成的表决结果

与现场投票形成的表决结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一条 本指引建立执行案件和破产案件信息系统，

通过信息系统完善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之间的衔接和协调。

第十二条 本指引由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网上立案材料目录

（1）移送函、应当载明执行案号、附件清单；

（2）《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决定书》及送达回执；

（3）执行案件当事人签署的《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

申请权利告知书》或《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申请书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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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执行立案信息表、执行裁定及其他执行文书；

（5）执行部门已穷尽财产调查措施的相关材料。包括

但不限于：银行存款、房地产、车辆、股权登记查询材料、

工商登记基本材料以及向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和“点对点”“总

对总”查控系统调取的信息及反馈结果；

（6）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财产清单及相应文书；

（7）已分配财产清单及相关材料；

（8）中止执行裁定书及送达回执；

（9）已知执行法院清单（载明已知执行法院的承办人

及联系方式）及已通知清单；

（10）申请执行人、被执行人的送达地址确认书；

（11）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情况报告；

（12）执行法院（部门）认为应当移交的其他材料。

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2 日 印发


